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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以下為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於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所刊發之「東江環保股份

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關於相關事項的事前認可意見」。 

 

 

 

承董事會命 

東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譚侃 

董事長 

 

 

中國,深圳市  

2020 年 12 月 11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二位執行董事譚侃先生、林培鋒先生；三位非執

行董事黃藝明先生、陸備先生及晉永甫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朱征夫先生、

曲久輝先生及黃顯榮先生組成。  

*僅供識別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

关规定，就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

二次会议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的事前核查。在认真审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同时，基于

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我们对该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一、《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相关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及《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

增资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公司环保主业，满足子公司项目建设

规划融资需要。公司与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资料齐全、程序合

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监管部门及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将以上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六十二次会议审议，

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二、《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我们认为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专项环保借款，有利于公司做大

做强危废主业，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本次借款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10%计收利息，无需公司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

的担保。公司承担的利息费用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我们同意将以上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六十二次会议审议，

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签名：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           ______  _______ 

朱征夫                        曲久辉                     黄显荣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